
放射诊疗设备年度检测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委托单位对预算无异议，放射防护所与委托

单位签订检测合同。 

填写委托书，准备相关资料 

质量控制科受理窗口登记或发电子邮件到

放射防护所 

放射防护所根据设备清单回复检测费用预

算。 

放射防护所电话通知委托单位，约定检测日

期，安排检测。 

完成检测后，放射防护所发出检测汇总表，

委托单位确认无误后 3 日内反馈给放射防

护所，放射防护所寄出收费通知书。

放射防护所30 个工作日内完成检测报告。

（需要鉴定、评审的，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内。） 

 

委托单位缴费到帐后，放射防护所于 10 个工

作日内发出检测报告。（也可与放射防护所确

认已缴费后，凭银行回执到受理窗口领取报

告。） 

委托单位取消委托 



注意事项： 

1.请务必填写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并写设备详细清单及型号，以便安排。 

2.请准备好设备使用场所相关平面图。 

3.各类型放射诊疗设备的检测配合事项和检测需时均不一致，请在检测前确认。 

4.检测委托书可在 www.gdoh.org（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网址）下载。 

5.受理地点：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海康街68 号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综合楼一楼

质量控制科受理窗口。 

6.电子邮箱：fsfh@gdoh.org。 

7.如有其他疑问，可致电 020-84186919 咨询。 

 
 


